
湖南师范大学关于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
台地区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

校行发研究生字〔2011〕3 号

为了加强我校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地区研究生的

培养与管理，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根据《高等学校

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和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

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及台湾省学生的暂行规

定》的有关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暂行规定。

第一章 管理体制

第一条 外国留学生及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培养与管理

工作由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研究生处、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及各培养学院分工负责。国际交流合作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招生、学籍学历注册和学生管理

等工作，研究生处负责培养管理及学位授予等工作，国际汉

语文化学院负责《中国概况》、汉语等公共课的教学，各培

养单位具体负责培养过程的实施。

第二条 建立留学研究生培养与管理协调会议制度，每

学期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商讨留学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招生录取

第三条 我校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研究生招生工

作，由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牵头，研究生

处及各有关学院参与。



第四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地区研究生的招生

宣传、入学申报审批及业务相关手续由国际交流合作处（港

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各相关学院参与。

第五条 申请我校攻读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

生，入学前应将申请材料提交到国际交流合作处，国际交流

合作处协同研究生处以及相关学院负责审批学生材料，组织

入学测试，测试合格后发放录取通知书。

第六条 申请攻读我校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港澳台地

区研究生，应参加国家组织的联合招生考试，招生考试的组

织工作由港澳台事务办公室负责。考试合格者，发放录取通

知书。

第三章 入学注册

第七条 取得录取资格的外国留学研究生和港澳台地

区研究生持《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和护照，按

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到学校报到。

第八条 每学期开学时，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

办公室）将为新生开具《湖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历

留学生接收通知单（一式三联）》，由硕士、博士留学生携带

第一联到相关学院报到注册，第二联交研究生处，第三联国

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留存。

第九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

定对其进行复查。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

第十条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应当按照学校规定办理注

册手续。



第四章 培养过程

第十一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和港澳台地区研究生的培

养过程除特殊规定外，一般参照《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籍

管理规定》的要求进行。

第十二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和港澳台地区研究生的培

养方案由各培养单位参照我校相应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研究

生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及要求制定。具体要求由研究生处另

行文件规定。

第十三条 课程学习与考核

（一）对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地区研究生，一般应

采用汉语授课；对汉语水平达不到专业课学习要求的外国留

学研究生，也可采用英语授课。

（二）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应参加学校

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及各种教育教学环节（以下统称课程）

的学习与考核。

（三）为保证正常学习秩序，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

地区研究生所学课程累计缺课时数超过总学时的三分之一

者，本课程应予以重修，否则不承认其成绩。

（四）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公共必修课

的考勤考核由研究生处组织，专业课的考勤考核由各培养单

位组织实施。课程考核成绩单应于考核当学期结束前报研究

生处保存。

第十四条 凡以汉语授课的外国留学研究生和港澳台

地区研究生，论文工作的有关环节都要用中文完成。凡用英



语授课的外国留学研究生，论文工作各环节一般用英文完成，

但也可在逐步掌握汉语的基础上鼓励用中文完成。学位论文

必须同时具有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的详细摘要。

第十五条 学校鼓励外国留学研究生和港澳台地区研

究生，结合学位论文工作在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在我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地区学生，毕业

前应至少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1篇所学专业

的学术研究论文。

第五章 毕业与学位授予

第十六条 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地区研究生完成

培养计划所规定的课程，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达

到毕业要求的，学校发给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和《湖南师范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的学

位授予条件者，授予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

第十七条 符合毕业条件的外国留学研究生及港澳台

地区研究生由各培养学院报研究生处及国际交流合作处审

核，审核合格者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确定后，授予硕士或

博士学位。

第六章 其 它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学校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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